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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通用报告标准
国际税务概况

中国税局于2016年10月14日公布的《非居民金

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稿，本质上是通用报告标准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在中国境内具体

实施的操作细则，以便于将国际通用的通用报告标

准转化成适应中国国情的具体要求，为在中国境内

实施通用报告准则提供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

经合组织 (OECD) 的通用报告标准是通过全球协作

方式披露个人和企业收入方面迈进的一大步。作为

打击逃税的措施，通用报告准则是建立在《海外账

户纳税法案》(FATCA) 和欧盟储蓄税指令等信息共

享立法的基础上。

征求意见稿要求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符合征

求意见稿定义的“金融机构”对客户（即账户持有

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识别非居民金融账户，获

取必要账户信息，用于信息报送。征求意见稿还对

该等尽职调查工作的最低要求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将于2016年10月28日结束意见征集，

正式规定预计于2016年底前公布，并于2017年1月

1日正式实施。

根据《管理办法》，, 以下信息将会自动交换:

（一）个人账户持有人的姓名、现居地址、税收居

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出

生地、出生日期；机构账户持有人的名称、地址、

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

号；机构账户持有人是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

融机构的，还应当报送非居民控制人的姓名、现居

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

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

（二）账号或者类似信息；

（三）公历年度年末单个非居民账户的余额或者净

值（包括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者年金合同的

现金价值或者退保价值）。账户在本年度内注销

的，无需报送此项信息，但应当注明账户已注销。

（四）存款账户，报送公历年度内收到或者计入该

账户的利息总额。

（五）托管账户，报送公历年度内收到或者计入该

账户的利息总额、股息总额以及其他由于被托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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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收到或者计入该账户的收入总额。报送信息的

金融机构为代理人、中间人或者名义持有人的，报

送因销售或者赎回金融资产而收到或者计入该托管

账户的收入总额。

（六）其他账户，报送公历年度内收到或者计入该

账户的收入总额，包括赎回款项的总额

（七）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信息将自动交换首先由一国（地区）金融机构通过

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收居民个人和

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

（地区）主管部门报送上述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

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

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务主管

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

交换，最终实现各国（地区）对跨境税源的有效监

管。

根据《管理办法》，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

构，包括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机构和特定保

险机构，应按照以下时间和要求，对在本机构开立

的金融账户开展尽职调查，识别非居民账户，并收

集账户相关信息：

•	 2017年1月1日开始，对新开立的个人和机构账

户开展尽职调查；

•	 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存量个人高净值账

户（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金融账户加总余额超

过600万元）的尽职调查；

•	 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存量个人低净值账

户和全部存量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

根据中国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是指中国境内有

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

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

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中国税收居民企业是

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

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符合上

述条件的个人和企业即构成中国税收居民。

对于外籍华人、外国永久居留权取得者，或者在境

外停留超过一定时间的华侨，如果根据所在国（地

区）法律已经构成当地税收居民，即属于《管理办

法》所定义的非居民个人.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

境内的账户信息将会被调查并报送澳洲税务机关。 

如果你仍旧是中国税收居民，那么国家税务局将会

跟澳洲方面交换你在境外的账户信息。

详情请来电咨询 02 9957 4033 联系我们的国际税

务团队成员 Matt Zhou 为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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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Our Expertise

澳洲本土市场

Bates Cosgrave为澳洲国内和国际业务提供专业

咨询服务。我们的服务高度个性化，涉及领域广

泛，对诸如房地产，再生能源，渠道分销，专业服

务，对内和对外投资以及创新，创业方面有深入了

解。在澳洲本土我们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并能在并

购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国际市场

虽然我们是一家位于悉尼的专业小型事务所，我们

在全球范围有广泛的经营关系网络，尤其在跨境交

易和全球重组整合方面的咨询能力精湛

国际专业优势

Bates Cosgrave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广泛的跨境业务关系网。我们为许多来自

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客户提供跨境交易方面的解决方案，并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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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Our Team

Matt 于 2007 年 4 月加入 Bates Cosgrave，时任经

理，于2009 年 7 月 1 日晋升为执行官。. 

Matt 以其技术专长和跨行业咨询经验在业界享有声

誉，他为各类专业人士例如医生、专业投资者和家族

企业经理人以及跨国公司提供咨询。

他在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另人折服，例如国际税收、

外籍人士的税收、员工持股计划、企业业务结构重组

及相关的跨境问题，资本利得税和消费税。他的行业

知识很广，涵盖医疗服务，房地产，医药和科技公

司。 Matt 提出: “ 作为税务顾问，我们的思考方式

必须有前瞻性，不仅考虑目前的情况，并关注未来的

趋势。优秀的咨询带来的价值不仅是当前的，更是持

久的。”

更多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

View Profile Online: Matt Zhou

持有澳大利亚特许

会计师执照、商务

学士学位、会计硕

士学位、税务硕士

学位，澳大利亚公

证会计师执照

执行官 

持有澳大利亚特许

会计师执照、商务

学士学位，澳大

利亚税务协会资深

会员

执行官

Glenn 很注重企业流程优化，无论在企业创立、发展

或者停止经营阶段，他通过与客户合作，把握企业的

根本经营目标，适时引导客户，使企业平稳过渡各阶

段。他已经帮助许多企业从创立发展到商业运作直至

最终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收购目标。

Glenn是位经验丰富的战略顾问，他确保客户有明确

的个人和企业目标，帮助客户规划未来发展方向，

融汇各领域知识为客户咨询，以帮助他们取得成

功。Glenn在并购重组、有效税务规划方面有精湛的

专业技能，他有效运用人脉资源，联合专业人士为企

业发展周期各阶段创造价值，这是他帮助企业商业运

作成功的秘诀。Glenn也为工程师、评估师、项目经

理、会计师、律师以及高收入者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他的客户来自各行各业，有进口分销、专业咨询及创

新企业。

更多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

View Profile Online: Glenn Gos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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